
重视法律在农村社会

结构中的价值

域外发达国家经过长时间的探索， 明确

了农村社会的基本保障各个环节都在法律建

构之下， 做到了“有法可依、 有法可循”。

日本立足本国国情， 扎根于民族文化，

紧紧围绕着农业所涉及的各个领域， 从产业

结构到经济效益，从人口结构到文化建构，进

行以农业为基础的立法。 1961 年颁布的《农

业基本法》 第一条就明确农业能增加务农人

员的经济收入， 消除与其他产业劳动者的收

入差距，并且明确界定务农人员在国家建设、

发展中承担着重要使命。 因为有 《农业基本

法》， 日本开启了“基本法农政时期”。

在法律框架内， 日本的农业产业结构和

农业产品经济效益取得骄人成绩， 逐步成为

支撑本国经济的产业支柱。 法律框架建构的

稳定性农业结构， 保障了各个生产程序环节

的有效性， 避免了多部门、 多政策等相互掣

肘的行政行为的出现， 也杜绝了政府职能部

门和个人利用政策性漏洞进行人为干预生产

活动的发生。

日本重视法律在农村社会结构中的价

值， 可以让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处于相对稳

定的态势。 更让广义的农业得到了法律保

护， 在农业法有效执行的过程中， 法律在干

预农业生产和调整农业结构上， 处于指导地

位， 并引导着农业和农村结构在合理、 和谐

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政府立法

保障乡村经济发展

谈及欧盟， 或许绝大多数人都会与先进

的服务业以及发达的工业关联在一起， 其

实， 欧盟农业也极为发达， 在整个欧盟全

域， 不仅完全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 而且

以法国路易达孚公司为首的粮食出口更是跻

身世界四强。

欧盟之所以能够克服耕地狭小的不利

困局而成为全球粮食主要出口地， 除了广

泛且大量地让高新科技介入之外， 欧盟以

立法形式颁布的“共同农业政策” 则是最

能够对乡村经济发展起到有效保障的一个

措施。 所谓“共同农业”， 在广义上来说，

欧盟的 27 个成员国都采取统一的农业政

策， 相关的所有事务都由欧盟负责农村农

业的专职机构进行管理， 原则上来讲， 各

国是没有权利来擅自更改或者修订本国政

策的。

如此一来， 就通过这种强有力的立法以

及政府政策的“双重保护”， 让相应的农业

产品， 即便是初级农产品， 就掌握了极强的

话语权， 从而在根本上确保了乡村农业经济

体系能够按照市场自由贸易的一般性规律来

进行经营。

尤其是在初级农产品进行深加工、 产生

较高商业附加值的过程中， 欧盟内部农产品

的“统一价格机制”， 往往是能够对产品成

本进行必要控制的最关键性因素。 其衍生出

来的一个优势在于， 对于欧盟成员国之外的

国家农产品， 被征收巨额的保护性关税之

后， 一方面确保了欧盟内部国家农产品的自

由流通， 另一方面还促使发展农村农业经济

的欧盟国家的相应企业， 优先选择购买成员

国农产品。

这种基于“欧盟一体化” 模式下所发展

起来的欧盟农村农业经济， 也就顺势做大、

做强， 从而也让自 20世纪 60 年代初期就颁

布实施的 《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 成为确

保欧盟区域范围内农村农业经济一直保持较高

增速的强大助力。

完善农村农业经济

发展法律法规体系

广袤无垠的非洲大草原不仅蕴含着丰富的

矿藏， 而且也是巨大的粮仓， 然而， 由于地缘

因素的影响， 在非洲各地， 农村农业经济基础

不仅参差不齐， 而且法律法规体系也不尽相

同。

为了更为有效地提升非洲的农村农业经济

发展， 尽管非洲经济共同体 （非洲联盟各成员

国为促进非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一体化

而成立的国际组织） 也曾经尝试学习和借鉴欧

盟在农村农业经济上的一些措施， 对非洲国家

的农村农业经济进行必要的管控或干预， 然

而， 由于其中资本的介入和政治的角力， 严重

影响了其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因此很难

形成有效规模。 不过， 在部分国家， 由于其已

经逐步建立健全了涉及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的法

律体系， 农村农业经济的基础以及域内影响力

正在逐步增强。 南非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

子。

结合南非的地缘资源优势， 政府从宏观层

面上自 21 世纪初期就陆续颁布和实施了一系

列扶持农业发展的法令。 在积极同他国进行沟

通和协作的基础上， 以大修基础水利设施为起

点， 进一步扩大了农村农业规模化产业的基本

格局。

当农村农业初级产业具备了一定规模之

后， “黑人农协” 这个介乎于政府组织、 民间

组织和立法机构之间的社会性组织就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这个协会， 中央一级设总会， 对应

国家农业部门， 与政府非隶属关系而是对话关

系， 主要职责是反映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和

农民需求， 寻求政府支持和帮助。 “黑人农

协” 在南非各省设分会， 分会主席同时是总会

的成员。 总会主席在分会主席中产生并仍兼任

所在省分会主席， 且他们又同农业研究委员会

之间形成交叉式的互通关系， 从而让农业研究

委员会所属的 17 个研究所和分布在全国各地

的 40 个试验站， 同各省农业研究机构和大学

的农学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全国农业研究体

系。

在这个体系的运行过程中， 协会的指令虽

然看起来并没有政府的指令那样具备法理基

础， 但是其执行力却是极强的， 而且借助农业

研究委员会的协调与沟通， 往往这种指令很快

就能够让政府以法令的形式颁布出来， 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 其在法理基础上能够拾遗补阙，

就是对现行的法律法规同实际发展状况进行匹

配的一种进步和完善。

尽管这种“政、 民、 研、 法” 合一的体

系， 在有些国家的法律体系运行中或许看起来

有些冗长， 但是对南非这个农村农业经济刚刚

步入发展正轨的国家来讲， 还是极为适用且

实用的。 基于此， 也有理由相信， 当这个

“孵化平台” 能够具有更大影响力的时候， 其

农村农业经济在域内所发挥的作用也绝对不

容小觑。

提供财政补贴

依法实现农业经济平稳发展

在域外发达国家， 均在保护农业国家级安

全层次上确定其在本国的经济地位， 也都在保

护本国农业和农村社会结构、 经济收入的基础

上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保护务农者的经

济收入以及本国的粮食安全。 涉农法律基本都

有提高务农者经济收入、 缩小甚至拉平社会各

层面劳动者收入差距的规定， 也有各种补贴农

业生产政策上的规定。

在德国， 为鼓励和帮扶从事农业生产者的

积极性， 发展绿色农业， 保护生态环境， 政府

出台包括土地补贴在内的休耕、 饲养、 绿化等

方面的补贴和奖励措施。 部分受环境、 气候影

响较多地域的农民得到经济上的补贴。 德国政

府还下发农用柴油的优惠政策和农业补贴措施

（政策不包括对涉农产业的低息贷款）， 目的是

让农村产业结构和社会人口结构等得到有效的

国家保障， 以此保护本国农业的安全和发展。

对乡村建设以及灾害重建工作也有具体的补贴

政策， 以此来保护农民、 务农者在国家人口结

构中的重要位置。

法律在经济市场运行中是整个运转环节的

保护罩， 涉农法律更是保护农村农业经济发

展、 国家粮食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域外涉农法律是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具有国家、 民族特色， 在不断发展的社

会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过程中得到完善和创

新。

（来源：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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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一些国家将发展农村经济、 打造具有特色化的农村经济产业，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 经过历史实践和探索， 依据本

国国情和地理气候等特征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 并针对农业、 农村人口结构上的合理化调整， 不断完善的政策和法律为农业发展、

农村产业结构和人口建构等提供了相应的保护措施， 具有多元化和法治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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